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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书 
 

 
 

 

声明： 

本产品说明书旨在帮助投保人了解该产品的主要特点，并演示未来

的保单利益，其所载资料仅供客户参考，具体以该产品条款规定为准。 

本产品为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

不确定的，投保时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和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

准表是不确定的。 

投资组合账户的历史结算利率、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和失能护理保

险金领取标准表可在公司官方网站查询（www.e-chin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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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产品性质 

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是一款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是指以养老保障为目的，领取年龄在六十周岁及以上的个人养

老年金保险产品。 

 

产品特征 
一、费用清晰透明 

本产品收取初始费用，不收取投资组合账户转换费用。 

二、保障范围较广 

本产品提供养老年金、失能护理保险金、身故保险金。 

三、交费方式多样 

本产品提供一次性交付保险费、期交保险费、转入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等多种方

式。 

四、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可选 

本产品提供多种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包括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

固定期限十年（或十五年、二十年）月领（或年领）等多种方式。 

五、提供多个投资组合账户 

本公司设立投资组合账户（A）和投资组合账户（B），并根据各投资组合账户的

投资策略确定相应的资产配置。投保时可以选择一个或两个投资组合账户。 

 

投保人所承担的风险 
本产品各投资组合账户具有最低保证利率，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具有不

确定性，客户需要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本产品可适时调整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和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准表，投保时提

供的上述领取标准表存在不确定性，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时的具体领

取金额根据当时提供的领取方式和领取标准表确定。 



 

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产品说明----保险利益 

 

投保范围 
凡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由本人或对其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作为投保人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投保本保险。 

 

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和保险责任开始 
投保人提出保险申请、本公司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合同成立日期在保险单上

载明。 
自本合同成立、本公司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本合同生效，合同

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生效对应日、保单年度均以该日期计算。 
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生效的日期为本公司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日期。 
 

保险期间 
本合同保险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本合同终止日止。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领取方式 
一、本合同被保险人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养老年金领取方式由投保人在投保时

确定。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不得早于被保险人六十周岁的生日，不得晚于被保险人一
百周岁的生日。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包括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固定
期限十年（或十五年、二十年）月领（或年领）和本公司在被保险人养老年金开始领
取日提供的其他领取方式。 

二、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投保人可以申请变更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或养老年
金领取方式，变更应符合本公司规定。 

三、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不得变更养老年金领取方式。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一、养老年金 
被保险人生存至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且未领取失能护理保险金，本公司根据被保

险人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按投保人指定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和本

公司当时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确定每月（或每年）的养老年金领取金额，养

老年金领取方式和领取金额将在领取凭证上载明。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本公司注

销个人账户，并按投保人指定的领取方式按期给付养老年金。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包括

以下几种： 

1.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 

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每月（或每年）的对应日，若被保险人生存，本公

司按确定的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直至被保险人身故，本合同终止。若被保险人身

故时，本公司已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不计利息）小于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

户价值，本公司一次性给付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与已给付养老年金之

和（不计利息）的差额。 

2.固定期限十年（或十五年、二十年）月领（或年领） 

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每月（或每年）的对应日，若被保险人生存，本公

司按确定的领取金额给付养老年金，直至固定领取期限届满，本合同终止。若被保险

人在固定领取期限届满前身故，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一次性给



 

付： 

（1）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不计利息）； 

（2）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与已给付养老年金之和（不计利息）

的差额。 

3.若本公司在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提供其他领取方式，按当时提供的领取方式确

定领取金额和领取规则。 

二、失能护理保险金 

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或司法鉴定机

构鉴定达到本合同约定的失能护理状态，可以选择下述方式之一领取失能护理保险

金。在开始领取失能护理保险金后，本公司注销个人账户。 

1.一次性领取 

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开始领取失能护理保险金时的个人账户价值一次性给付失

能护理保险金。 

2.固定期限十年（或十五年、二十年）月领（或年领） 

本公司根据开始领取失能护理保险金时的个人账户价值和本公司当时提供的失

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准表，确定每月（或每年）的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金额。在失能

护理保险金开始领取日及其后每月（或每年）的对应日，若被保险人生存，本公司按

确定的领取金额给付失能护理保险金，直至固定领取期限届满，本合同终止。若被保

险人在固定领取期限届满前身故，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一次性

给付： 

（1）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失能护理保险金之和（不计利息）； 

（2）开始领取失能护理保险金时个人账户价值与已给付失能护理保险金之和（不

计利息）的差额。 

在开始领取失能护理保险金后，不得变更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方式。 
三、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前身故，本合同终止，本公司注

销个人账户，本公司按领取身故保险金时的个人账户价值一次性给付身故保险金。 

四、本合同的养老年金、失能护理保险金和身故保险金，本公司仅给付其中一项。 

 

投保人解除合同的处理 
本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要求解除本合同。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时，应填写

解除合同申请书，并提交保险合同和投保人法定身份证明以及有关证明和资料。本合

同自本公司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及上述文件资料时终止。 

一、投保人于签收保险单后十五日内要求解除本合同的，本公司在接到解除合同

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投保人退还已收全部保险费。投保人于签收保险单十五日后

要求解除本合同，除符合特殊解除合同情形外，本公司于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向投保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符合特殊解除合同情形的，本公司于接到

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按本条第二、第三款的规定处理。 

二、特殊解除合同情形，是指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初次发生并经专科

医生明确诊断患本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或被保险人遭遇意外伤

害且自该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体一至三级伤残。 

（一）对于符合特殊解除合同情形的，若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

前申请解除合同，本公司注销个人账户，退还申请解除合同时的个人账户价值。 

（二）对于符合特殊解除合同情形的，若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申请解除本合同，

处理方式如下： 



 

1. 对于已选择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月领（或年领）的，且申请解除合同时本

公司已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不计利息）小于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的，

本公司退还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与已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不计利

息）的差额。 

2.对于已选择固定期限十年（或十五年、二十年）月领（或年领）的，本公司按

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一次性给付： 

（1）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养老年金之和（不计利息）； 

（2）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与已给付养老年金之和（不计利息）

的差额。 

3.对于已选择其他领取方式的，按照相应领取方式中符合特殊解除合同情形的解

除合同方式处理。 

（三）对于符合特殊解除合同情形的，若在开始领取失能护理保险金后申请解除

本合同，且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方式为固定期限十年（或十五年、二十年）月领（或

年领）的，本公司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一次性给付： 

（1）固定领取期内尚未给付的失能护理保险金之和（不计利息）； 

（2）失能护理保险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与已给付失能护理保险金之和

（不计利息）的差额。 

三、符合特殊解除合同情形的，投保人要求解除本合同时，应填写合同解除申请

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投保人的法定身份证明； 

3.专科医生出具的附有病历、必要病理检验、血液检验及其他科学方法检验报告

的疾病诊断书； 

4.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

伤残程度的资料或鉴定书； 

5.解除合同时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四、若投保人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受托人除提供上述证明和资料外，须另行出具

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的法定身份证明。 

 

现金价值 
一、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前，本合同的现金价值按以下方法计

算：  

1.本合同第一保单年度至第五保单年度的现金价值，等于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

利息）的一定比例，具体如下表所示： 

解除合同时所在保单年度 比例 

第一年 95% 

第二年 97% 

第三年 99% 

第四年 100% 

第五年 100% 

2.本合同第六保单年度至第十保单年度的现金价值，等于以下两者之和： 

（1）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 



 

（2）个人账户累计收益部分的 75%，个人账户累计收益部分等于个人账户价值减

去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后的余额。 

3.本合同第十一保单年度及以后的现金价值，等于以下两者之和： 

（1）累计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 

（2）个人账户累计收益部分的 90%。 

二、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后，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为零。 

 

身故保险金转换年金权益  
受益人在领取身故保险金时，可选择一次性领取，或者将身故保险金全部或部分

转换成年金领取。若转换成年金领取，转换年金领取金额根据转换年金当时本公司提
供的转换年金保险产品确定。 

转换的身故保险金不得低于本公司当时规定的最低限额。 
 

年龄、性别确定与错误处理    
一、被保险人的年龄以周岁计算。 
二、投保人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法定身份证明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出生日期、性

别在投保单上填明，如发生错误，本公司将按真实年龄和性别进行更改；如已领取保
险金，将按真实年龄和性别重新计算保险金领取标准。 

1.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性别不真实，致使保险金申请人实领保险金高于
应领保险金的，本公司有权要求保险金申请人退回多领的保险金。 

2.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性别不真实，致使保险金申请人实领保险金低于
应领保险金的，本公司将应领保险金与实领保险金的差额无息退还保险金申请人。 

 

宣告死亡处理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经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本公司依据人民法院的宣告

死亡判决书和宣告死亡日，按本合同的规定给付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宣告死亡撤销或确知其没有死亡，保险金领取人应将已领取的保险金

于被保险人宣告死亡撤销或确知其没有死亡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本公司，本合同的效
力由投保人和本公司依法协商处理。 



 

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产品说明----保险费、初始费用、个人账户和投资组合账户 

 

保险费的交纳 
本合同保险费分为一次性交付保险费、期交保险费、转入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 

一、一次性交付保险费 

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一次性交付。交费金额由投保人在投保时确定，但应符合投保

当时本公司的规定。 

二、期交保险费 

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前，投保人可以按年或按月交纳保险费，

交费方式和交费金额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本公司约定，但应符合投保当时本公司的规

定。 

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前，投保人可以申请变更交费方式或交费

金额。投保人在申请变更交费方式或交费金额时，应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

资料： 

1.保险合同； 

2.投保人的法定身份证明； 

3.申请变更时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三、转入保险费 

指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前，自指定保险合同转入的生存类保险

金、红利（仅适用于指定保险合同为分红型保险）。转入保险费的交纳由投保人与本

公司约定，在保险单上载明。 

四、追加保险费 

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前，投保人可以申请并经本公司审核同意

后，向本公司交付追加保险费。投保人申请追加保险费应符合申请当时本公司的规定。 

五、被保险人为新产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其相关企事业单位

可以为其提供交费支持。企事业单位的交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全部进入被保险人个人

账户，权益全部归属该被保险人。企事业单位交费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初始费用和持续奖励 
投保人交纳的每笔保险费，本公司按所交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收取初始费用。本公

司可按照保险费的交纳方式设置不同的初始费用收取比例。初始费用收取比例由投保

人在投保时与本公司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但最高不超过所交保险费的 5%。 

本公司可按照保险费的交纳情况和保单持续情况等设置持续奖励，并计入相应投

资组合账户。持续奖励的发放比例和发放方式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本公司协商确定并

在保险单上载明。 

 

个人账户和投资组合账户 

本公司于本合同的生效日为本合同设立个人账户。 

本公司设立投资组合账户（A）和投资组合账户（B），并根据各投资组合账户的

投资策略确定相应的资产配置。 

投保人在投保时可以选择一个或两个投资组合账户。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按投保

人确定的各投资组合账户之间的分配比例，分配至各投资组合账户并扣除相应的初始

费用。本合同各投资组合账户之间的分配比例由投保人在投保时与本公司协商确定并



 

在保险单上载明。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前，投保人可以申请变更分

配比例。 

个人账户价值等于投保人持有的各投资组合账户价值之和。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前，本公司每年

向投保人提供账户价值变动信息。 

 

投资组合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和投资策略 

一、投资组合账户（A） 

投资组合账户（A）的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2.0%，对应的日利率为 0.005479%。 

本投资组合账户在全面评估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预测大类资产预期收益率

基础上，主要配置长期固定收益类资产、少量配置具有投资价值的权益类资产，追求

长期稳健的投资收益。 

二、投资组合账户（B） 

投资组合账户（B）的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0%，对应的日利率为 0%。 

本投资组合账户在全面评估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预测大类资产预期收益率

基础上，灵活配置长期固定收益类资产和具有投资价值的权益类资产，在有效控制风

险的同时追求长期较高的投资收益。 

 

投资组合账户转换 
一、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前，投保人

可申请将本合同的某个投资组合账户价值的部分或全部金额转移至本合同项下其他

投资组合账户。该项权利每一会计年度最多行使一次。本公司不收取投资组合账户转

换费用。 

二、投保人在申请投资组合账户转换时，应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投保人的法定身份证明； 

3.办理投资组合账户转换时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结算利息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前，本公司在每

个结算日或投资组合账户注销时对投资组合账户进行结算。 

在每个结算日零时结算时，本公司根据公布的各投资组合账户的结算利率对应的

日利率采用单利方式结算上一结算期间该投资组合账户利息，并将结算利息等额计入

该投资组合账户价值。本合同的结算日为每年一月一日，结算期间自一月一日零时起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时止，每年结算一次。 

在相邻的两个结算日之间，投资组合账户注销结算时，本公司根据本合同各投资

组合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对应的日利率采用单利方式结算该投资组合账户利息，并将

结算利息等额计入该投资组合账户价值。 

 

投资组合账户价值的计算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前，投资组合账

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一、投保人每次交纳的保险费按照分配比例分配至相应投资组合账户，各投资组

合账户价值按分配金额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等额增加；  



 

二、投资组合账户转换时，转出金额的投资组合账户价值按投保人从该投资组合

账户转出的金额等额减少，转入金额的投资组合账户价值按投保人向该投资组合账户

转入的金额等额增加； 

三、本公司进行投资组合账户结算后，投资组合账户价值按结算利息等额增加； 

四、发放持续奖励时，投资组合账户价值按发放的持续奖励金额等额增加； 

五、出现本合同约定的其他影响投资组合账户价值的情形，投资组合账户价值按

约定等额增加或减少。 

 

结算利率 
结算利率：本公司结合投资组合账户上一结算期间的实际投资状况，确定自上个

结算日至本个结算日之间的结算利率，并在该结算日起六个工作日内公布。结算利率

不低于最低保证利率。结算利率对应的日利率为结算利率/365，小数点后保留 8 位（四

舍五入)。 

 



附表 1：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利益演示表 
1.保单描述：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了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在积累期，期交保险费每年5000元，交费期限30年，分配比例为：投资组合账户（A）100%，投资组合账户（B）0%。被保险人未达到失能护

理状态且60周岁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进入领取期），选择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年领（养老年金领取标准以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时本公司提供的领取标准表为准）。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

险信息如下： 
被保险人性别：男 被保险人年龄：30 周岁 

交费方式：期交（30 年） 保险费：5000 元 

初始费用（期交保费）：0% 持续奖励（期交保费）：无 

分配至投资组合账户（A）比例：100% 分配至投资组合账户（B）比例：0%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被保险人年满 6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年领 

利益演示（积累期）： 

年龄 

一

次

性

交

付

保

险

费 

期交

保险

费 

转

入

保

险

费 

追

加

保

险

费 

累计                            

保险费 

初

始

费

用 

持

续

奖

励 

进入

个人

账户

的价

值 

假设低等结算利率 2%（最低保证利率） 假设中等结算利率 4% 假设高等结算利率 6% 

个人账           

户价值                

（年

末） 

身故          

保险金            

（年

末） 

失能护

理保险

金（年

末，一

次性领

取）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年

末） 

现金         

价值                            

（年末） 

个人账           

户价值                

（年

末） 

身故          

保险金            

（年末） 

失能护

理保险

金（年

末，一次

性领取） 

特殊解

除合同

退保金

额（年

末） 

现金         

价值                            

（年

末） 

个人账           

户价值                

（年

末） 

身故          

保险金            

（年末） 

失能护

理保险

金（年

末，一次

性领取） 

特殊解

除合同

退保金

额（年

末） 

现金         

价值                            

（年

末） 

30 0  5000  0  0  5000  0  0  5000  5100  5100  5100  5100  4750  5200  5200  5200  5200  4750  5300  5300  5300  5300  4750  

31 0  5000  0  0  10000  0  0  5000  10302  10302  10302  10302  9700  10608  10608  10608  10608  9700  10918  10918  10918  10918  9700  

32 0  5000  0  0  15000  0  0  5000  15608  15608  15608  15608  14850  16232  16232  16232  16232  14850  16873  16873  16873  16873  14850  

33 0  5000  0  0  20000  0  0  5000  21020  21020  21020  21020  20000  22082  22082  22082  22082  20000  23185  23185  23185  23185  20000  

34 0  5000  0  0  25000  0  0  5000  26541  26541  26541  26541  25000  28165  28165  28165  28165  25000  29877  29877  29877  29877  25000  

35 0  5000  0  0  30000  0  0  5000  32171  32171  32171  32171  31629  34491  34491  34491  34491  33369  36969  36969  36969  36969  35227  

36 0  5000  0  0  35000  0  0  5000  37915  37915  37915  37915  37186  41071  41071  41071  41071  39553  44487  44487  44487  44487  42116  

37 0  5000  0  0  40000  0  0  5000  43773  43773  43773  43773  42830  47914  47914  47914  47914  45935  52457  52457  52457  52457  49342  

38 0  5000  0  0  45000  0  0  5000  49749  49749  49749  49749  48561  55031  55031  55031  55031  52523  60904  60904  60904  60904  56928  

39 0  5000  0  0  50000  0  0  5000  55844  55844  55844  55844  54383  62432  62432  62432  62432  59324  69858  69858  69858  69858  64894  

44 0  5000  0  0  75000  0  0  5000  88196  88196  88196  88196  86877  104123  104123  104123  104123  101210  123363  123363  123363  123363  118526  

49 0  5000  0  0  100000  0  0  5000  123917  123917  123917  123917  121525  154846  154846  154846  154846  149361  194964  194964  194964  194964  185467  

54 0  5000  0  0  125000  0  0  5000  163355  163355  163355  163355  159519  216559  216559  216559  216559  207403  290782  290782  290782  290782  274204  

59 0  5000  0  0  150000  0  0  5000  206897  206897  206897  206897  201207  291642  291642  291642  291642  277478  419008  419008  419008  419008  392108  

利益演示（领取期）： 

年龄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206897元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291642元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419008元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养老年金

(年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         

价值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养老年金

(年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         

价值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养老年金

(年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         

价值 

60 195449  11448  11448  195449  0  275505  16137  16137  275505  0  395824  23184  23184  395824  0  

65 138211  11448  68686  138211  0  194823  16137  96819  194823  0  279906  23184  139102  279906  0  

70 80973  11448  125924  80973  0  114140  16137  177502  114140  0  163987  23184  255021  163987  0  

75 23735  11448  183162  23735  0  33457  16137  258185  33457  0  48069  23184  370939  48069  0  

80 0  11448  240400  0  0  0  16137  338868  0  0  0  23184  486858  0  0  

85 0  11448  297638  0  0  0  16137  419550  0  0  0  23184  602777  0  0  

90 0  11448  354876  0  0  0  16137  500233  0  0  0  23184  718695  0  0  

95 0  11448  412114  0  0  0  16137  580916  0  0  0  23184  834614  0  0  

100 0  11448  469352  0  0  0  16137  661599  0  0  0  23184  950532  0  0  

105 0  11448  526590  0  0  0  16137  742281  0  0  0  23184  1066451  0  0  

 

说明： 

1.上述积累期演示基于本公司的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等利益演示水平。 

2.上述领取期演示基于本公司目前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本公司可适时调整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和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准表，投保时本公司提供的上述领取标准表存在不确定性，客户开始领取养老年

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时的具体领取金额根据本公司当时提供的领取方式和领取标准表确定。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和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准表可在公司官方网站查询（www.e-chinalife.com）。 

3.本产品的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和失能护理保险金，仅给付其中一项。 

4.上述演示仅供客户参考，各项保险利益需以条款内容为准。 
 



 

2.保单描述：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了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在积累期，期交保险费每年5000元，交费期限30年，分配比例为：投资组合账户（A）0%，投资组合账户（B）100%。被保险人未达到失能护

理状态且60周岁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进入领取期），选择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固定期限十年年领（养老年金领取标准以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时本公司提供的领取标准表为准）。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信息如

下： 
被保险人性别：男 被保险人年龄：30 周岁 

交费方式：期交（30 年） 保险费：5000 元 

初始费用（期交保费）：0% 持续奖励（期交保费）：无 

分配至投资组合账户（A）比例：0% 分配至投资组合账户（B）比例：100%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被保险人年满 6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固定期限十年年领 

利益演示（积累期）： 

年龄 

一

次

性

交

付

保

险

费 

期交

保险

费 

转

入

保

险

费 

追

加

保

险

费 

累计                            

保险费 

初

始

费

用 

持

续

奖

励 

进入

个人

账户

的价

值 

假设低等结算利率 0%（最低保证利率） 假设中等结算利率 5% 假设高等结算利率 6% 

个人账           

户价值                

（年

末） 

身故          

保险金            

（年

末） 

失能护

理保险

金（年

末，一

次性领

取）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年

末） 

现金         

价值                            

（年末） 

个人账           

户价值                

（年

末） 

身故          

保险金            

（年末） 

失能护

理保险

金（年

末，一次

性领取） 

特殊解

除合同

退保金

额（年

末） 

现金         

价值                            

（年

末） 

个人账           

户价值                

（年

末） 

身故          

保险金            

（年末） 

失能护

理保险

金（年

末，一次

性领取） 

特殊解

除合同

退保金

额（年

末） 

现金         

价值                            

（年

末） 

30 0 5000 0 0 5000 0 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4750 5250 5250 5250 5250 4750 5300 5300 5300 5300 4750 

31 0 5000 0 0 10000 0 0 5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700 10763 10763 10763 10763 9700 10918 10918 10918 10918 9700 

32 0 5000 0 0 15000 0 0 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4850 16551 16551 16551 16551 14850 16873 16873 16873 16873 14850 

33 0 5000 0 0 20000 0 0 5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2628 22628 22628 22628 20000 23185 23185 23185 23185 20000 

34 0 5000 0 0 25000 0 0 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9010 29010 29010 29010 25000 29877 29877 29877 29877 25000 

35 0 5000 0 0 30000 0 0 5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5710 35710 35710 35710 34283 36969 36969 36969 36969 35227 

36 0 5000 0 0 35000 0 0 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35000 42746 42746 42746 42746 40809 44487 44487 44487 44487 42116 

37 0 5000 0 0 40000 0 0 5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50133 50133 50133 50133 47600 52457 52457 52457 52457 49342 

38 0 5000 0 0 45000 0 0 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57889 57889 57889 57889 54667 60904 60904 60904 60904 56928 

39 0 5000 0 0 50000 0 0 5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66034 66034 66034 66034 62025 69858 69858 69858 69858 64894 

44 0 5000 0 0 75000 0 0 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113287 113287 113287 113287 109459 123363 123363 123363 123363 118526 

49 0 5000 0 0 100000 0 0 5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73596 173596 173596 173596 166237 194964 194964 194964 194964 185467 

54 0 5000 0 0 125000 0 0 5000 125000 125000 125000 125000 125000 250567 250567 250567 250567 238011 290782 290782 290782 290782 274204 

59 0 5000 0 0 150000 0 0 5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348804 348804 348804 348804 328924 419008 419008 419008 419008 392108 

利益演示（领取期）： 
 

年龄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150000元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348804元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419008元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养老年金

(年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         

价值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养老年金

(年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         

价值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养老年金

(年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         

价值 

60 153306  17034  17034  153306  0  356492  39610  39610  356492  0  428243  47583  47583  428243  0  

65 68136  17034  102204  68136  0  158441  39610  237661  158441  0  190330  47583  285495  190330  0  

70 0  0  170340  0  0  0  0  396102  0  0  0  0  475825  0  0  

75 0  0  170340  0  0  0  0  396102  0  0  0  0  475825  0  0  

80 0  0  170340  0  0  0  0  396102  0  0  0  0  475825  0  0  

85 0  0  170340  0  0  0  0  396102  0  0  0  0  475825  0  0  

90 0  0  170340  0  0  0  0  396102  0  0  0  0  475825  0  0  

95 0  0  170340  0  0  0  0  396102  0  0  0  0  475825  0  0  

100 0  0  170340  0  0  0  0  396102  0  0  0  0  475825  0  0  

105 0  0  170340  0  0  0  0  396102  0  0  0  0  475825  0  0  

说明： 

1.上述积累期演示基于本公司的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等利益演示水平。 

2.上述领取期演示基于本公司目前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本公司可适时调整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和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准表，投保时本公司提供的上述领取标准表存在不确定性，客户开始领取养老年

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时的具体领取金额根据本公司当时提供的领取方式和领取标准表确定。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和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准表可在公司官方网站查询（www.e-chinalife.com）。 

3.本产品的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和失能护理保险金，仅给付其中一项。 

4.上述演示仅供客户参考，各项保险利益需以条款内容为准。 



 

3.保单描述：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了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在积累期，投保时一次性交付保险费50000元，在第10保单年度初和第20保单年度年初，各追加保险费50000元。分配比例均为：投资组合账户

（A）100%，投资组合账户（B）0%。被保险人未达到失能护理状态且60周岁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进入领取期），选择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固定期限十五年年领（养老年金领取标准以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时本公

司提供的领取标准表为准）。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信息如下： 
被保险人性别：男 被保险人年龄：30 周岁 

交费方式：一次性交付保险费、追加保险费 保险费：投保时一次性交付保险费 50000 元，在第 10 保单年度初和第 20 保单年

度年初，各追加保险费 50000 元。 

初始费用（一次性交付保险费、追加保险费）：3% 持续奖励（一次性交付保险费、追加保险费）：每笔保险费交纳满 5 个年度后的交

费对应日，若本合同未给付任何保险金且投保人未解除合同，本公司一次性返还该

笔保险费在交纳时扣除的初始费用（不计利息），并计入相应的投资组合账户 

分配至投资组合账户（A）比例：100% 分配至投资组合账户（B）比例：0%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被保险人年满 6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固定期限十五年年领 

利益演示（积累期）： 

年龄 

一次

性交

付保

险费 

期交

保险

费 

转

入

保

险

费 

追加保

险费 

累计                            

保险费 

初始

费用 

持续

奖励 

进入个

人账户

的价值 

假设低等结算利率 2%（最低保证利率） 假设中等结算利率 4% 假设高等结算利率 6% 

个人账           

户价值                

（年末） 

身故          

保险金            

（年末） 

失能护理

保险金

（年末，

一次性领

取）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年

末） 

现金         

价值                            

（年末） 

个人账           

户价值                

（年末） 

身故          

保险金            

（年末） 

失能护理

保险金

（年末，

一次性领

取）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年

末） 

现金         

价值                            

（年末） 

个人账           

户价值                

（年末） 

身故          

保险金            

（年末） 

失能护理

保险金

（年末，

一次性领

取） 

特殊解

除合同

退保金

额（年

末） 

现金         

价值                            

（年

末） 

30 50000  0  0  0  50000  1500  0  48500  49470  49470  49470  49470  47500  50440  50440  50440  50440  47500  51410  51410  51410  51410  47500  

31 0  0  0  0  50000  0  0  0  50459  50459  50459  50459  48500  52458  52458  52458  52458  48500  54495  54495  54495  54495  48500  

32 0  0  0  0  50000  0  0  0  51469  51469  51469  51469  49500  54556  54556  54556  54556  49500  57764  57764  57764  57764  49500  

33 0  0  0  0  50000  0  0  0  52498  52498  52498  52498  50000  56738  56738  56738  56738  50000  61230  61230  61230  61230  50000  

34 0  0  0  0  50000  0  0  0  53548  53548  53548  53548  50000  59008  59008  59008  59008  50000  64904  64904  64904  64904  50000  

35 0  0  0  0  50000  0  1500  1500  56149  56149  56149  56149  54612  62928  62928  62928  62928  59696  70388  70388  70388  70388  65291  

36 0  0  0  0  50000  0  0  0  57272  57272  57272  57272  55454  65445  65445  65445  65445  61584  74611  74611  74611  74611  68459  

37 0  0  0  0  50000  0  0  0  58417  58417  58417  58417  56313  68063  68063  68063  68063  63547  79088  79088  79088  79088  71816  

38 0  0  0  0  50000  0  0  0  59586  59586  59586  59586  57189  70785  70785  70785  70785  65589  83833  83833  83833  83833  75375  

39 0  0  0  50000  100000  1500  0  48500  110247  110247  110247  110247  107686  124057  124057  124057  124057  118043  140273  140273  140273  140273  130205  

44 0  0  0  0  100000  0  1500  1500  123252  123252  123252  123252  120927  152494  152494  152494  152494  147245  189308  189308  189308  189308  180377  

49 0  0  0  50000  150000  1500  0  48500  185550  185550  185550  185550  181995  235972  235972  235972  235972  227375  304746  304746  304746  304746  289272  

54 0  0  0  0  150000  0  1500  1500  206392  206392  206392  206392  200753  288656  288656  288656  288656  274791  409409  409409  409409  409409  383468  

59 0  0  0  0  150000  0  0  0  227874  227874  227874  227874  220087  351195  351195  351195  351195  331076  547882  547882  547882  547882  508094  

利益演示（领取期）： 

年龄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227874元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351195元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547882元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养老年金

(年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         

价值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养老年金

(年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         

价值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养老年金

(年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         

价值 

60 260515  18608  18608 260515  0  401500  28679  28679  401500  0  626361  44740  44740  626361  0  

65 167474  18608  111649 167474  0  258107  28679  172072  258107  0  402660  44740  268440  402660  0  

70 74433  18608  204690 74433  0  114714  28679  315464  114714  0  178960  44740  492140  178960  0  

75 0  0  279123 0  0  0  0  430179  0  0  0  0  671101  0  0  

80 0  0  279123 0  0  0  0  430179  0  0  0  0  671101  0  0  

85 0  0  279123 0  0  0  0  430179  0  0  0  0  671101  0  0  

90 0  0  279123 0  0  0  0  430179  0  0  0  0  671101  0  0  

95 0  0  279123 0  0  0  0  430179  0  0  0  0  671101  0  0  

100 0  0  279123 0  0  0  0  430179  0  0  0  0  671101  0  0  

105 0  0  279123 0  0  0  0  430179  0  0  0  0  671101  0  0  

说明： 

1.上述积累期演示基于本公司的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等利益演示水平。 

2.上述领取期演示基于本公司目前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本公司可适时调整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和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准表，投保时本公司提供的上述领取标准表存在不确定性，客户开始领取养老年

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时的具体领取金额根据本公司当时提供的领取方式和领取标准表确定。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和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准表可在公司官方网站查询（www.e-chinalife.com）。 

3.本产品的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和失能护理保险金，仅给付其中一项。 

4.上述演示仅供客户参考，各项保险利益需以条款内容为准。 
 



 

4.保单描述：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了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在积累期，投保时一次性交付保险费50000元，在第10保单年度初和第20保单年度年初，各追加保险费50000元。分配比例均为：投资组合账户

（A）0%，投资组合账户（B）100%。被保险人未达到失能护理状态且60周岁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进入领取期），选择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固定期限二十年年领（养老年金领取标准以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时本公

司提供的领取标准表为准）。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信息如下： 
被保险人性别：男 被保险人年龄：30 周岁 

交费方式：一次性交付保险费、追加保险费 保险费：投保时一次性交付保险费 50000 元，在第 10 保单年度初和第 20 保单年

度年初，各追加保险费 50000 元。 

初始费用（一次性交付保险费、追加保险费）：3% 持续奖励（一次性交付保险费、追加保险费）：每笔保险费交纳满 5 个年度后的交

费对应日，若本合同未给付任何保险金且投保人未解除合同，本公司一次性返还

该笔保险费在交纳时扣除的初始费用（不计利息），并计入相应的投资组合账户 

分配至投资组合账户（A）比例：0% 分配至投资组合账户（B）比例：100%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被保险人年满 6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固定期限二十年年领 

利益演示（积累期）： 

年龄 

一次性

交付保

险费 

期交

保险

费 

转

入

保

险

费 

追加保

险费 

累计                            

保险费 

初始

费用 

持续

奖励 

进入个

人账户

的价值 

假设低等结算利率 0%（最低保证利率） 假设中等结算利率 5% 假设高等结算利率 6% 

个人账           

户价值                

（年末） 

身故          

保险金            

（年末） 

失能护理

保险金

（年末，

一次性领

取）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年

末） 

现金         

价值                            

（年末） 

个人账           

户价值                

（年末） 

身故          

保险金            

（年末） 

失能护理

保险金

（年末，

一次性领

取）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年

末） 

现金         

价值                            

（年末） 

个人账           

户价值                

（年末） 

身故          

保险金            

（年末） 

失能护理

保险金

（年末，

一次性领

取） 

特殊解

除合同

退保金

额（年

末） 

现金         

价值                            

（年

末） 

30 50000  0  0  0  50000  1500  0  48500  48500  48500  48500  48500  47500  50925  50925  50925  50925  47500  51410  51410  51410  51410  47500  

31 0  0  0  0  50000  0  0  0  48500  48500  48500  48500  48500  53471  53471  53471  53471  48500  54495  54495  54495  54495  48500  

32 0  0  0  0  50000  0  0  0  48500  48500  48500  48500  49500  56145  56145  56145  56145  49500  57764  57764  57764  57764  49500  

33 0  0  0  0  50000  0  0  0  48500  48500  48500  48500  50000  58952  58952  58952  58952  50000  61230  61230  61230  61230  50000  

34 0  0  0  0  50000  0  0  0  48500  48500  48500  48500  50000  61900  61900  61900  61900  50000  64904  64904  64904  64904  50000  

35 0  0  0  0  50000  0  1500  15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66570  66570  66570  66570  62427  70388  70388  70388  70388  65291  

36 0  0  0  0  50000  0  0  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69898  69898  69898  69898  64924  74611  74611  74611  74611  68459  

37 0  0  0  0  50000  0  0  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73393  73393  73393  73393  67545  79088  79088  79088  79088  71816  

38 0  0  0  0  50000  0  0  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77063  77063  77063  77063  70297  83833  83833  83833  83833  75375  

39 0  0  0  50000  100000  1500  0  48500  98500  98500  98500  98500  98875  131841  131841  131841  131841  123881  140273  140273  140273  140273  130205  

44 0  0  0  0  100000  0  1500  15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69841  169841  169841  169841  162857  189308  189308  189308  189308  180377  

49 0  0  0  50000  150000  1500  0  48500  148500  148500  148500  148500  148650  267690  267690  267690  267690  255921  304746  304746  304746  304746  289272  

54 0  0  0  0  150000  0  1500  15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343223  343223  343223  343223  323900  409409  409409  409409  409409  383468  

59 0  0  0  0  150000  0  0  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438049  438049  438049  438049  409244  547882  547882  547882  547882  508094  

 

利益演示（领取期）： 

年龄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150000元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438049元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547882元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养老年金

(年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         

价值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养老年金

(年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         

价值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养老年金

(年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         

价值 

60 187274  9857  9857  187274  0  546900  28784  28784  546900  0  684025  36001  36001  684025  0  

65 137991  9857  59139  137991  0  402979  28784  172705  402979  0  504019  36001  216008  504019  0  

70 88709  9857  108422  88709  0  259058  28784  316626  259058  0  324012  36001  396015  324012  0  

75 39426  9857  157704  39426  0  115137  28784  460547  115137  0  144005  36001  576021  144005  0  

80 0  0  197130  0  0  0  0  575684  0  0  0  0  720027  0  0  

85 0  0  197130  0  0  0  0  575684  0  0  0  0  720027  0  0  

90 0  0  197130  0  0  0  0  575684  0  0  0  0  720027  0  0  

95 0  0  197130  0  0  0  0  575684  0  0  0  0  720027  0  0  

100 0  0  197130  0  0  0  0  575684  0  0  0  0  720027  0  0  

105 0  0  197130  0  0  0  0  575684  0  0  0  0  720027  0  0  

说明： 

1．上述积累期演示基于本公司的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中、高等利益演示水平。 

2. 上述领取期演示基于本公司目前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本公司可适时调整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和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准表，投保时本公司提供的上述领取标准表存在不确定性，客户开始领取养老年

金或失能护理保险金时的具体领取金额根据本公司当时提供的领取方式和领取标准表确定。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和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准表可在公司官方网站查询（www.e-chinalife.com）。 

3. 本产品的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和失能护理保险金，仅给付其中一项。 

4. 上述演示仅供客户参考，各项保险利益需以条款内容为准。 
 



 

附表 2：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养老年金领取期）利益演示表 
保单描述：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了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被保险人未达到失能护理状态且60周岁后开始领取养老年金（进入领取期），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为100000元，养老年金领取频

率为年领。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信息如下： 
被保险人性别：男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被保险人年满 6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年生效对应日 

养老年金开始领取日的个人账户价值：100000 元 养老年金领取频率：年领 

 

年龄 

保证返还账户价值终身（年领） 固定期限十年（年领） 固定期限十五年（年领） 固定期限二十年（年领） 

养老年金

(年初)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价值 
养老年金

(年初)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价值 
养老年金

(年初)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价值 
养老年金

(年初) 

身故一次

性领取金

额 

累计领取

养老年金

(年初) 

特殊解除

合同退保

金额 

现金价值 

60 5533 94467 5533 94467 0 11356 102204 11356 102204 0 8166 114324 8166 114324 0 6571 124849 6571 124849 0 

61 5533 88934 11066 88934 0 11356 90848 22712 90848 0 8166 106158 16332 106158 0 6571 118278 13142 118278 0 

62 5533 83401 16599 83401 0 11356 79492 34068 79492 0 8166 97992 24498 97992 0 6571 111707 19713 111707 0 

63 5533 77868 22132 77868 0 11356 68136 45424 68136 0 8166 89826 32664 89826 0 6571 105136 26284 105136 0 

64 5533 72335 27665 72335 0 11356 56780 56780 56780 0 8166 81660 40830 81660 0 6571 98565 32855 98565 0 

65 5533 66802 33198 66802 0 11356 45424 68136 45424 0 8166 73494 48996 73494 0 6571 91994 39426 91994 0 

66 5533 61269 38731 61269 0 11356 34068 79492 34068 0 8166 65328 57162 65328 0 6571 85423 45997 85423 0 

67 5533 55736 44264 55736 0 11356 22712 90848 22712 0 8166 57162 65328 57162 0 6571 78852 52568 78852 0 

68 5533 50203 49797 50203 0 11356 11356 102204 11356 0 8166 48996 73494 48996 0 6571 72281 59139 72281 0 

69 5533 44670 55330 44670 0 11356 0 113560 0 0 8166 40830 81660 40830 0 6571 65710 65710 65710 0 

70 5533 39137 60863 39137 0 0 0 113560 0 0 8166 32664 89826 32664 0 6571 59139 72281 59139 0 

80 5533 0 116193 0 0 0 0 113560 0 0 0 0 122490 0 0 0 0 131420 0 0 

90 5533 0 171523 0 0 0 0 113560 0 0 0 0 122490 0 0 0 0 131420 0 0 

100 5533 0 226853 0 0 0 0 113560 0 0 0 0 122490 0 0 0 0 131420 0 0 

105 5533 0 254518 0 0 0 0 113560 0 0 0 0 122490 0 0 0 0 131420 0 0 

 

说明： 

1．上述演示基于本公司目前提供的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本公司可适时调整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投保时本公司提供的上述领取标准表存在不确定性，客户开始领取养老年金时的具体领取金额根据本公司当

时提供的领取方式和领取标准表确定。养老年金领取标准表可在公司官方网站查询（www.e-chinalife.com）。 

2．上述演示仅供客户参考，各项保险利益需以条款内容为准。 



 

附表 3：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固定期限方式领取失能护理保险金）利益演示表 
保单描述：投保人为被保险人投保了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被保险人在40周岁初次发生并经专科医生明确诊断达到约定的失能护理状态，并选择固定期限方式领取失能护理保险金，开始领取失能护理保险

金时的个人账户价值为100000元，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频率为年领。国寿鑫享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信息如下： 
被保险人性别：男 被保险人达到失能护理状态的年龄：40 周岁 

开始领取失能护理保险金时的个人账户价值：100000 元 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频率：年领 

 

年龄 

固定期限十年（年领） 固定期限十五年（年领） 固定期限二十年（年领） 

失能护理保

险金(年初) 

身故一次性

领取金额 

累计领取失

能护理保险

金(年初) 

特殊解除合

同退保金额 
现金价值 

失能护理保

险金(年初) 

身故一次性

领取金额 

累计领取失

能护理保险

金(年初) 

特殊解除合

同退保金额 
现金价值 

失能护理保

险金(年初) 

身故一次性

领取金额 

累计领取失

能护理保险

金(年初) 

特殊解除合

同退保金额 
现金价值 

40 11380 102420 11380 102420 0 8211 114954 8211 114954 0 6644 126236 6644 126236 0 

41 11380 91040 22760 91040 0 8211 106743 16422 106743 0 6644 119592 13288 119592 0 

42 11380 79660 34140 79660 0 8211 98532 24633 98532 0 6644 112948 19932 112948 0 

43 11380 68280 45520 68280 0 8211 90321 32844 90321 0 6644 106304 26576 106304 0 

44 11380 56900 56900 56900 0 8211 82110 41055 82110 0 6644 99660 33220 99660 0 

45 11380 45520 68280 45520 0 8211 73899 49266 73899 0 6644 93016 39864 93016 0 

46 11380 34140 79660 34140 0 8211 65688 57477 65688 0 6644 86372 46508 86372 0 

47 11380 22760 91040 22760 0 8211 57477 65688 57477 0 6644 79728 53152 79728 0 

48 11380 11380 102420 11380 0 8211 49266 73899 49266 0 6644 73084 59796 73084 0 

49 11380 0 113800 0 0 8211 41055 82110 41055 0 6644 66440 66440 66440 0 

54 0 0 113800 0 0 8211 0 123165 0 0 6644 33220 99660 33220 0 

59 0 0 113800 0 0 0 0 123165 0 0 6644 0 132880 0 0 

 
 

说明： 

1.上述演示基于本公司目前提供的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准表，本公司可适时调整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准表，投保时本公司提供的上述领取标准表存在不确定性，客户开始领取失能护理保险金时的具体领取

金额根据本公司当时提供的领取方式和领取标准表确定。失能护理保险金领取标准表可在公司官方网站查询（www.e-chinalife.com） 

2.上述演示仅供客户参考，各项保险利益需以条款内容为准。 

 
 


